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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案中的内容仅供磋商使用，且尚未获得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
际开发协会执行董事会的批准。 

 

环境与社会标准 8 

文化遗产简介 

简介 

1. 《环境与社会标准 8》承认文化遗产以有形和无形形式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持续传承。人

们认定文化遗产是对人类不断发展的价值观、信仰、知识和传统的反映和表达。文化遗产作为一

种宝贵的科学和历史信息来源、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资产以及人们文化身份和习俗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在很多方面都非常重要。《环境与社会标准 8》目的在于确保借款国在项目周期内对文化遗

产进行保护。 

2. 《环境与社会标准》提出了对项目活动文化遗产风险和影响的一般规定。《环境与社会标

准 7》提出了在土著居民的背景下，对文化遗产的附加要求。《环境与社会标准 6》列明了生物多

样性的社会和文化价值。《环境与社会标准 10》中提出了对利益相关者参与和信息披露的规定。 

目标 

 保护文化遗产免受项目活动带来的不利影响，并且为其保护工作提供支持。 

 将文化遗产视为可持续发展的组成部分。 

 促进公平分享使用文化遗产所带来的收益。 

适用范围 

3. 本《环境与社会标准》的适用性在《环境与社会标准 1》中所述的环境与社会评价期间确

定。 

4. “文化遗产”术语包含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能具有本地性、区域性、国家性

甚至国际性认可和价值，如下所示： 

 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具有考古、古生物、历史、建筑、宗教、美学价值或其他文化意义的

可移动或不可移动的物品、场所、建筑或建筑群以及自然地物和景观。可能位于城市或农

村以及可能位于土下或水下的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惯例、表述、表达、知识、技能活动或生活传统、思想、信仰、艺

术和文学作品。 

5. 根据环境与社会评价，本《环境与社会标准 8》的要求将适用于可能对文化遗产具有风险

或影响的所有项目。包括以下项目： 

(a) 涉及挖掘、拆除、地块运动、漫灌或其他物理环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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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位于法定保护区或法定缓冲区； 

(c) 位于或靠近已确认的文化遗址； 

(d) 专门设计用以支持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使用。 

6. 《环境与社会标准 8》的要求适用于文化遗产，无论它是否已经受到法律保护，或以前曾

被认定，或曾遭到破坏。   

7. 《环境与社会标准 8》的要求适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要其涉及项目的实物组件。 

要求 

A. 综述 

8. 《环境和社会标准 1》中所述的环境与社会评价将考虑项目对文化遗产的直接、间接和累

积的风险和影响。借款国将通过环境与社会评价确定拟议项目活动是否可能影响文化遗产。   

9. 借款国应避免对文化遗产带来影响。若无法避免，借款国应确定并实施相应措施，根据缓

解制度应对文化遗产造成的影响1。在合适的情况下，借款国应制定《文化遗产管理计划》。2  

10. 借款国将确保采取全球认可的与项目相关的文化遗产保护、实地研究和记录备案的惯例，

包括承包商和其他第三方等渠道。  

11. 借款国将确保偶然发现程序3包括在与项目建设有关的所有合同中，包括挖掘、拆除、地

块运动、漫灌或其他物理环境变化。偶然发现程序将规定如何对项目有关的偶然发现进行管理。

偶然发现程序将包括以下要求：由文化遗产专家通知相关机构有关发现的物品或场所；用栅栏隔

开物品或场所所在的区域，以避免进一步干扰；由文化遗产专家对发现的物品或场所进行评价；

确定并实施与本《环境与社会标准》和国家法律要求一致的行动措施；对项目人员和项目工作人

员开展有关偶然发现程序的培训。 

12. 必要时，借款国将确保环境和社会评价包括文化遗产专家参与。如果环境与社会评价确定

在项目周期内任何时候均对文化遗产产生重大影响，则借款国将聘请文化遗产专家来协助文化遗

产的认定、价值评估和保护；  

                                                           
1 缓解措施包括提高国家机构和地方级别、机构管理受项目影响文化遗产的能力；建立监督体系，追踪活动
的进程和效果；确定缓解措施的实施时间表和所需预算；对偶然发现进行分类。这些措施将考虑 D 节有关

特定类型文化遗产的规定。 
2 《文化遗产管理计划》将包含各缓解措施的时限和所需资源预估。《文化遗产管理计划》可以作为独立的

文件拟定，并考虑《环境和社会承诺计划》中所列的项目风险和影响的性质和范围。 
3 偶然发现程序是在项目活动期间，遇到此前未知的文化遗产情况下，需要遵循的项目特定程序。  



磋商草案第二稿，2015年 7月 1日   

 环境与社会标准 8.文化遗产简介 

 

 

B. 利益相关者磋商和文化遗产的识别 

13. 借款国将根据《环境与社会标准 10》，识别已知存在或可能在项目周期中遇到的文化遗产

的所有利益相关者。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  

(a)受项目影响的各方，包括个人和社区，他们可以还在使用或在世人记忆中曾使用该文化

遗产；  

 (b)其他利害相关方，可能包括国家或当地监管机构，是委托进行文化遗产保护和非政府

组织以及文化遗产专家，包括国内和国际文化遗产组织。  

14. 借款国将与利益相关者进行有意义的4磋商以识别潜在项目可能会影响到的文化遗产；估

价受项目影响文化遗产的价值5；理解潜在风险和影响；并探索避免和缓解的方法。 

 磋商草案第二稿，2015年 7月 1日 - 机密 

15. 在与世界银行和相关专业人士磋商后，借款国、受项目影响各方（包括个人和社区）和文

化遗产专家将确定披露与文化遗产有关的信息是否会影响或危害上述文化遗产的安全和完整性或

者危及信息来源。这种情况下，公开信息时需要隐去敏感信息。如果受项目影响各方（包括个人

和社区）对具有文化遗产意义的自然地物的位置、特征或传统使用进行保密，借款国应采取适当

措施维护磋商草案第二稿，2015年 7月 1日 - 机密。 

 利益相关者进入权 

16. 如果借款国的项目地点中含有文化遗产，或需要阻止相关群体之前能够进入其中的文化遗

址，则借款国应与地点使用者进行磋商，允许相关社区继续进入文化遗址，或提供其他进入路线。

进入文化遗址的路线应基于健康、安全和安保等方面考量进行设计。 

C. 法定保护的文化遗产区域 

17. 作为环境和社会评价的一部分，借款国将确定所有列出的受项目影响的法定保护的文化遗

产区域是否存在6。如果拟议项目位于法定保护区或法定缓冲区内，借款国将： 

(a) 遵守地方、国家、地区或国际文化遗产法规和保护区管理计划； 

(b) 就拟议项目与保护区主办方和管理方、受项目影响方（包括个人和社区）和其他重点

利益相关者进行磋商； 

(c) 酌情实施额外计划，以促进和加强该保护区域的保护目标。 

                                                           
4 借款国应支持通过与相关当局进行沟通，包括受委托保护文化遗产的相关国家或当地监管机构，让不同利

益相关者参与项目并提供合作，从而建立最有效的方法以解决利益相关者的关切并让其参与到文化遗产的

保护和管理中。 
5 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以及重要度的识别，需要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适当使用为出发点，并考虑到相关

价值体系和受项目影响各方（包括个人和社区）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6 例子包括世界遗产地和国家及次国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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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特定文化遗产类型的规定 

考古地点与文物 

18. 考古地点包括建筑遗址、文物、人类或生态要素的组合，可能全部位于土地或水面以下，

也可以部分或全部位于土地或水面以上。考古文物可能在地球表面7的任何地方找到，可能以单一

或分散大片形式出现。此类文物还包括墓葬区8、遗骸和化石。  

19. 如果项目区域存在过往人类活动的证据，借款国应开展桌面调查和实地考察，对考古遗址

进行记录备案、地图测绘并调查。借款国应记录项目周期中发现的考古遗址和文物的位置和特征，

并将相关文档提供给国家或地方级文化遗产管理机构。 

20. 借款国将通过与文化遗产专家进行协商，以确定项目周期中发现的考古文物是否需要：(a)

仅需记录备案；(b)需要挖掘和记录备案；或(c)需要现场保护，并对考古文物相应管理。借款国应

根据国家和地方级法律规定确定文物的所有权和托管责任，在托管转让前，应安排文物的识别、

保护、标注、安全储存及确定是否可进入，以便专家进一步研究和分析。 

 建筑遗产 

21. 建筑遗产是指，在都市或乡村背景下的单一建筑物或建筑物群，能够证明特定文明、重大

发展或历史事件的真实存在。建筑遗产包括建筑物、构筑物和空地群组，可以从建筑、审美、精

神或社会文化角度视为构成具有凝聚力且有价值的过去和当代的人类定居点。 

22. 借款国应确定适当迁移措施以应对建筑遗产的影响，可能包括(a)记录备案；(b)保护或原址

重建；(c) 搬迁保护或重建。在文化遗产建筑重建或修复过程中，借款国应确保保持建筑物的形式、

建筑材料和技术的准确性。9 

23. 借款国应在考虑视力所及范围内拟建项目基础设施的合适性和影响后，对单一历史建筑或

历史建筑群的物理环境和视觉环境进行保护。  

具有文化意义的自然地物 

24. 自然地物中可能具有文化遗产意义。例如宗教的山丘、山脉、景观、溪流、河流、瀑布、

洞穴和岩石；神圣的树木、植物、丛林和森林；裸露岩壁上或洞穴中的雕刻或画像；早期人类、

动物或腐化残留物的古生物沉淀。10这些遗产的重要性可能仅针对小部分当地群体或少数人口。  

25. 借款国应通过研究和咨询受项目影响的各方(包括个人和社区)确定具有文化遗产意义的受

影响自然地物、重视此类地物的人口、就遗址位置、保护和使用具有代表和磋商权利的个人或群

                                                           
7 大多数考古地点都是隐藏不可见的。很少情况下才会发现任何给定区域内没有考古文物，即使此类文物没

有被当地人了解或认可或未被国家或国际考古机构或组织记录。 
8 此处的墓葬区是指与项目区域内目前居住人口无关的墓葬区。对于更多与受项目影响人群直接相关的最近

墓葬区，可通过与其后代和项目社会团队协商确定适当的缓解措施。 
9 符合适用的国家和地方法律和/或分区法规以及良好国际行业惯例。  
10 通常文化意义的指定需要保密，只能为特定当地人口所知，并与宗教仪式或活动相关联。此类文化遗产

的神圣性将使得相关损害的避免或缓解面临挑战。自然文化遗址可能含有考古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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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借款国应确定将文化遗产和/或某个地方神圣性标志转移到另一个位置的可能性。遇到这种情

况，则双方就转移达成的协议应尊重转移相关的传统习俗，并确保这些风俗能够持续存在。 

可移动文化遗产 

26. 可移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物体：古代或稀有书籍和手稿；绘画、图画、雕塑、雕像和雕刻；

现代或古代宗教文物；古代服装、珠宝和织物；纪念碑或历史建筑的碎片；考古文物以及自然历

史标本，例如贝类、植物或矿物。项目带来的发现和人员出入可能使得文物极易面临被偷盗、非

法交易或滥用的危险。针对受影响的可移动文化遗产文物，借款国应采取措施防止盗窃或非法走

私行为的发生，并将上述行为告知相关机关。 

27. 借款国应与相关文化遗产机构磋商，识别可能由于项目而受到威胁的可移动文化遗产，并

制定项目期间这些文化遗产保护的规定。借款国应向负责可移动文物监督和保护的宗教或世俗机

关或其他托管人提供项目活动的时间表，提醒他们这些文物的潜在脆弱性。  

E. 文化遗产的商业化 

28. 如果项目拟将本地社区的文化遗产，包括受项目影响各方（包括个人和社区）的知识、创

新成果或惯例，用于商业用途，借款国应告知受项目影响各方社区以下情况：(a)根据国家法律规

定其所拥有的权利；(b)拟议商业开发的范围和性质及潜在影响；(c)商业开发和影响的潜在后果。  

29. 除非满足以下条件，否则借款国不得继续实施项目：(a)借款国已经开展《环境与社会标准

10》中所述的有意义的磋商；(b)提供公平、平等的文化遗产商业化利益分享，符合受项目影响各

方的习俗和传统；(c)根据缓解制度确定缓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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